
附圖三 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大型起重機具緊急派遣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揮官判斷災害現場吊車需求 

小型事故十五噸以下

僅需翻面(消防局救助

器材車吊臂無法處理

時) 

電洽警察局

派車處理 

中型事故一百二十噸

以下需調離地面救災 

大型事故一百二十噸

以上需調離地面救災 

由工程處置組協調廠

商出車 
由工程處置組協調廠

商到場 
請指揮官將現場照片回傳

至市災害應變中心值班室 

廠商至現場判斷吊車種類及數量 將照片傳至廠商 LINE

判斷吊車種類及數量 

廠商出車(一百二十噸以上一一九需通

知交通警察大隊協助引導) 

依與廠商支援協定之報價單計算費用 

警察局出車 

事故發生 

 

結案 

 

指揮官能否判斷吊車噸數及數量 

能 
否 


